
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暨不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財產評審原則及淨
資產價值計算標準 

財政部 92 年 10 月 16 日台財融(四)字第

0920046560 號函核定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5 年 4 月 19 日金管銀

(四)字第 09585001020 號函核定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6 年 7 月 9 日金管銀

(四)字第 09600275190 號函核定 
第一條 本評審原則及計算標準依不動產證券化條例(以下稱本條

例)第二十六條第四項及第三十六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至少應每三個月評審不動產投資信

託基金或不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財產乙次，評估之內容應

包括下列各事項：  
一、信託財產之價值。 
二、第三條第一項所列四款情形之評估。 

三、依第三條第一項或第六條或依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
二項及第三十六條規定，洽請專業估價者或專家出具
之相關估價報告書或意見之覆核。 

四、依投資決定評審交易標的物之產權形式、數量、交
易總金額及議價情形，是否符合信託業法施行細則第
十二條中授權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訂定有

關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之評審規範。 
五、其他重大影響受益人權益之情形。 
依前項第三款委請專業估價者或專家評估信託財產時，

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應遵循以下之原則： 
(一)確定標的物之基本事項，例如：標的物權利態樣、

收益型態、影響標的物價格之一般因素等。 

(二)依據標的物之特性，覆核專業估價者或專家所採行
之估價方法是否適當。 

不動產資產信託已於計劃中載明並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者，得免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重新辦理信託財產之評
估。 

第三條 除不動產資產信託已於計劃中載明並經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免依本條評估信託財產外，依第二條評審不動產投資
信託基金或不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財產時，如遇下列情形
之一者，應即委請專業估價者或專家評估信託財產： 

一、依第四、五條計算之不動產之相關指數綜合變動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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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五時。但已委請專業估價者或專家每三個月
定期評估信託財產，且每年至少重新估價一次，並將
不動產以公平價值重行衡量入帳者，不在此限。

二、投資不動產計劃有重大變動時。 
三、信託財產之實質環境有重大變動時，包含鄰近地區嫌

惡性設施或重大交通建設之興建，致不動產可能產生

重大之價值變動。 
四、個別不動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之價值已有重大減損，

達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或不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財

產帳面價值百分之十時。 
重新估價後之金額與估價報告書出具當月月初之帳面價
值之差異達當月月初帳面價值百分之十或差異金額達新

台幣一億元者，應將該差異調整信託財產科目及未實現資
本損益科目。 

第四條 第三條所述不動產之相關指數綜合變動率之公式如下： 

 (收益相關指數綜合變動率+增值相關指數變動率+證券市
場指數綜合變動率)×1/3 

第五條 收益相關指數綜合變動率、增值相關指數變動率及證券市

場指數綜合變動率三種指數，其綜合變動率之計算方式如
下： 
一、收益相關指數綜合變動率：(房屋租金價格月指數變

動率+躉售物價月指數變動率+月平均基本放款利率
變動率)×1/3 房屋租金價格月指數及躉售物價月指數
以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數據為準；月平均基本放款利

率以台灣銀行公布之數據為準。 
二、增值相關指數變動率：依內政部公布之房地產綜合景

氣指標之季指數變動率為準。 

三、證券市場指數綜合變動率：(台股大盤月平均指數變
動率+營建類股月平均指數變動率)×1/2 台股大盤月
平均指數及營建類股月平均指數以台灣證券交易所

公布之數據為準；各指數或基本放款利率之變動率之
計算方式如下： 

 (評審時最近一期已公布之月（季）指數或月平均基

本放款利率-前次依商業會計法辦理資產重估或依第
三條第一項或第六條重新估價並調整帳面價值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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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之月（季）指數或月平均基本放款利率)　(前
次依商業會計法辦理資產重估或依第三條第一項或
第六條重新估價並調整帳面價值當月（季）之月（季）

指數或月平均基本放款利率)。 
前項計算方式於不動產之價值未曾依商業會計法辦理資
產重估或依第三條第一項或第六條重新估價並調整時，應

以不動產取得之當月（季）指數或月平均利率取代。 
第六條 除不動產資產信託已於計劃中載明並經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免依本條評估信託財產外，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或不

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財產，自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或不動
產資產信託募集完成當月起，或距前次依第三條第一項重
新估價當月起超過三年未曾重新估價者，應委請專業估價

者或專家重新估價。 
第七條 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或不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財產價值

之計算，依下列方式為之： 

 一、不動產及不動產相關權利： 
(一)土  地：原始評價依取得成本為準；嗣後依商業會

計法規定辦理資產重估或依第三條第一項

或第六條重新估價之價值為準。 
(二)建築物：原始評價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續後評

價以帳列成本減除累計折舊後之餘額計列

及依商業會計法辦理資產重估或依第三條
第一項或第六條重新估價之價值為準。計提
折舊之年限以建築物經濟耐用年數或依本

條例第五十三條依固定資產耐用年數表規
定之耐用年數延長二分之一。 

(三)地上權：按取得成本入帳，續後評價以取得成本並

依使用期限內逐期攤銷後之餘額計列，及依
商業會計法辦理重估或依第三條第一項或
第六條重新估價之價值為準。 

 二、其他固定資產： 
原始評價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續後評價以取得成本
減除累計折舊後之餘額計列及依商業會計法辦理資產重

估或依第三條第一項或第六條重新估價之價值為準。計
提折舊之年限以固定資產經濟耐用年數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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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債： 
(一)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

之利息為準； 

(二)上櫃者，優先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殖成交系統之成
交價加權平均值，如等殖成交系統未有公布價格者，
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如以

上二者皆無公布價格者，則採原帳列金額，並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利息為準； 

(三)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

利息並依相關規定按時攤銷折溢價。 
四、金融債券、其他債券、金融資產證券化受益證券、資產

基礎證券及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 

(一)上市及上櫃且票面利率為固定利率者，以計算日之
收盤殖利率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
殖利率與櫃買中心公布之公司債參考殖利率作比

較，如落在櫃買中心公布之公司債參考殖利率上下 
20 bps  (含) 區間內，則以收盤殖利率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利率，並加計至計算日

止應收之利息為準；如落在櫃買中心公布之公司債參
考殖利率上下 2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布
之公司債參考殖利率加減 20 bps，並加計至計算日

止應收之利息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
布之公司債參考殖利率，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利
息為準。上揭與櫃買中心公布之公司債參考殖利率作

比較時，應遵守下列原則： 
    1.債券年期 (Maturity) 與櫃買中心公布之公司債

參考殖利率所載年期不同時，以線性差補方式計

算公司債參考殖利率，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
時，則以加權平均到期年限計算該債券之剩餘到
期年期；金融資產證券化受益證券之法定到期日

與預定到期日不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 
2.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布之公司債參考殖利

率所載信用評等之對應原則如下： 

 (1)債券信用評等若有＋或－，一律刪除 (例
如：「A-」或「A+」一律視為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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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單一保證銀行之債券，以保證銀行之信用
評等為準；有聯合保證銀行之債券，以主辦
銀行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

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發行公司主體之
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券本身
的信用評等為準，惟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

信用評等，則以發行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
降二級為準；發行公司主體有不同信用評等
公司之信用評等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二)上櫃且票面利率為浮動利率及其他債券應取得交易
對手之報價，惟無法取得交易對手之報價時，應以其
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利息並依相關規定攤銷

折溢價。 
(三)下市、下櫃及暫停交易者，按最後交易日之收盤價

攤銷折溢價並加計應收利息。 

(四)前述未上市、未上櫃、下市、下櫃及暫停交易者，
如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價值發生減損，應認列減損損
失。 

五、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 
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以買進成本按買進利率計
算之應收利息為準。 

六、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受益證券：  
(一)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易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二)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

盤價格為準。 
(三)未上市者，以計算日受託機構最新公告之淨值為

準，但信託契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理。 

七、運用標的之淨資產價值計算所定之收盤價格、成交價
加權平均值、結算價格，除暫停交易股票外，如計算
日無收盤價格、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結算價格者，以

最近之收盤價格、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結算價格代之。 
依第三條第一項或第六條重新估價時，若第一項第一
款第一目之土地及第二目之建築物，其價值無法區分

者，以估價金額分別按當時土地公告現值與房屋評定
價值各佔房屋評定價值與土地公告現值之合計數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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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分攤至土地及建築物之價值。 
第八條 每一受益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應以計算日之不動產投資

信託基金或不動產資信託之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行受益

權數之數額為準。 
第九條 本計算標準未規定部分，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理。 
第十條 本評審原則及計算標準經本公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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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暨不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財產評

審原則及淨資產價值計算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

表說明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條 

除不動產資產信託已

於計劃中載明並經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免

依本條評估信託財產

外，依第二條評審不動

產投資信託基金或不

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

財產時，如遇下列情形

之一者，應即委請專業

估價者或專家評估信

託財產： 
一、依第四、五條計算

之不動產之相關

指數綜合變動率

達 百 分 之 十 五

時。但已委請專業

估價者或專家每

三個月定期評估

信託財產，且每年

至少重新估價一

次，並將不動產以

公平價值重行衡

量入帳者，不在此

限。 

二、投資不動產計劃有

重大變動時。 

三、信託財產之實質環

境 有 重 大 變 動

時，包含鄰近地區

第三條 

除不動產資產信託已

於計劃中載明並經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免

依本條評估信託財產

外，依第二條評審不動

產投資信託基金或不

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

財產時，如遇下列情形

之一者，應即委請專業

估價者或專家評估信

託財產： 

一、依第四、五條計算

之不動產之相關

指數綜合變動率

達百分之十五時。

二、投資不動產計劃有

重大變動時。 

三、信託財產之實質環

境 有 重 大 變 動

時，包含鄰近地區

嫌惡性設施或重

大交通建設之興

建，致不動產可能

產生重大之價值

變動。 

四、個別不動產或不動

產相關權利之價

值 已 有 重 大 減

鑑於不動產標的之特殊性，考量

不動產之評價，若以會計上原始

取得成本為評價方式將扭曲不動

產價值之表達與揭露，故採不動

產估價報告之鑑價金額予以評

估、調整。惟慮及經常性之估價

將增加成本，且不具成本效益，

故建立例外管理機制。 

 

惟目前配合實務運作及參考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 93 年 10 月 1 日(93)基秘字第

237 號函的精神，若不動產投資

信託基金或不動資產信託之信託

財產定期評估，且每年至少重新

估價一次以上並將金額調整入帳

者，已充分揭露信託財產之價

格。故採此方式評估調整信託財

產者，則無需適用例外管理機

制，爰於第一項第一款後段增列

上述情況排除適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嫌惡性設施或重

大交通建設之興

建，致不動產可能

產生重大之價值

變動。 

四、個別不動產或不動

產相關權利之價

值 已 有 重 大 減

損，達不動產投資

信託基金或不動

產資產信託之信

託財產帳面價值

百分之十時。 

重新估價後之金額與

估價報告書出具當月

月初之帳面價值之差

異達當月月初帳面價

值百分之十或差異金

額 達 新 台 幣 一 億 元

者，應將該差異調整信

託財產科目及未實現

資本損益科目。 

 

 

損，達不動產投資

信託基金或不動

產資產信託之信

託財產帳面價值

百分之十時。 

重新估價後之金額與

估價報告書出具當月

月初之帳面價值之差

異達當月月初帳面價

值百分之十或差異金

額 達 新 台 幣 一 億 元

者，應將該差異調整信

託財產科目及未實現

資本損益科目。 

 


